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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謹通知本公司總代理之「安聯環球投資基金-盧森堡系列

」公開說明書變更，自民國113年7月8日起生效，敬請 查

照。

說明：

一、本公司總代理之安聯環球投資基金-盧森堡系列，擬修訂

基金公開說明書，主要修正項目如下，自民國113年7月8日

起生效，詳細內容可於變更生效日起參考最新版公開說明

書及投資人須知：

(一)投資限制之變更

１、「安聯AI人工智慧基金」：新增適用馬來西亞投資限

制。

２、「安聯新興亞洲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全球機智股票基金」

、「安聯亞太高息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亞洲多元收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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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亞太收益入息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稱：安聯印尼股票基

金）、「安聯全球小型股票基金」、「安聯東方入息

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新增適用子基

金註冊為「外國間接投資人」(FPI)之投資限制，詳如

公開說明書「名詞定義」一節闡述。此項註冊一般係

為確保相關子基金可投資於例如印度證券等標的。

３、於名詞定義新增「FPI/註冊FPI」以說明相關子基金

可能適用的FPI註冊規定。相關子基金如係註冊FPI，

則對一家印度公司的持股最高僅能占該公司實收資本

的10%，或占該公司每一系列可轉換債券或優先股或認

股權證實收價值的10%。除該10%門檻外，註冊FPI對

印度公司的投資亦不得超過FPI投資該公司時適用的產

業持股上限以及/或單一公司的FPI總體投資上限。

４、附錄一第B部分中關於組合基金的特定資產類別原則

，釐清管理公司得隨時將最多30%的基金資產投資於流

動性工具，而不限於特殊的市場情況。此變更為單純

的編輯性調整，對相關基金的投資政策無重大影響。

(二)投資經理變更：

１、「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由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與 All

ianz Global Investors UK Limited共同經理。

(三)風險因素變更：新增印度投資風險以說明相關子基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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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適用的「外國間接投資人」(FPI)註冊規定。遵守FPI

規則可能會限制子基金對某些印度證券的投資，如此可

能會負面影響該子基金的投資績效。此外，子基金為維

持對法規限額的遵循可能必須出售投資組合部位，方能

繼續以註冊FPI身分持有該等投資。依據適用規則，持

有的投資如超過限額將被重新歸類為「外國直接投資」

，如此一來進一步的投資將受到限制並可能對該子基金

產生不利的稅務後果。

(四)修改衍生性商品部位之風險衡量方法及變更基金預期槓

桿程度：

１、「安聯美國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安聯全球收益成長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安聯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投資於

符合美國Rule 144A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安聯美元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Rule 144A規定之私

募性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更改風險方法為

承諾法及未規定預期槓桿水位。

(五)變更基金交易日/平價日有關之國家：

１、「安聯全球多元投資風格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安聯歐陸成長基金」、「安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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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小型股票基金、「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

股息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

全球高息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安聯全球高成長股票基金」、安聯全球機智股票

基金」、「安聯全球高成長科技基金」（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全球小型股票基金、「安

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安聯水資源基金」（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

治理(ESG)相關主題基金）、「安聯綠色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安聯智慧新能源

基金」。

二、檢附股東通知書如附件供參，此通知書為安聯環球投資基

金股東通知書之中譯本，僅包含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

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資訊，供台灣

投資人參考，中譯本文義如與英文版有任何歧異或抵觸之

處，應以英文版為準。英文版股東通知書可至https://re

gulatory.allianzgi.com查閱。

三、即日起至7月8日止，提供上述基金之既有投資轉申購本公

司總代理之「安聯環球投資基金-盧森堡系列」基金免轉

換手續費之優惠。若 貴公司與所屬投資人就相關費用有其

他約定者，依 貴公司約定之費率辦理。

正本：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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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光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瑞

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土地

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元富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兆

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海匯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瑞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分公司、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玉山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凱基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2024/05/27
21:58:16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SICAV） 

Registered office: 6 A, route de Trèves, L-2633 Senningerberg 

盧森堡商業暨公司登記處登記編號：B 71.182 

股東通知書 1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SICAV)（下稱「本公司」）董事會茲通知以下變更，自 2024 年 7 月 8 日起生效： 

子基金名稱 
變更之主旨 

（公開說明書之章節） 

緣由 / 動機 

附加資訊 

變更 

現行規定 新規定 

安聯全球多元投資風格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德國 盧森堡/德國/美國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 盧森堡/德國 

 
1 本通知書為安聯環球投資基金股東通知書之中譯本，僅包含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資訊，供台灣投資人參考，中譯本文義如與英文版有任何歧異或抵觸之處，應以英文版為
準。英文版股東通知書可至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查閱。 

https://regulatory.allianzgi.com/


子基金名稱 
變更之主旨 

（公開說明書之章節） 

緣由 / 動機 

附加資訊 

變更 

現行規定 新規定 

安聯歐洲小型股票基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 盧森堡/德國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 盧森堡/德國/英國 

投資經理（附錄五） 新增一員以呈現所涉投資經理團隊所在

地點。 

AllianzGI 由 AllianzGI 與 AllianzGI UK 共同經理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美國 盧森堡/德國/香港/美國 

安聯 AI 人工智慧基金 子基金個別投資目標及投資限

制，第 B 部分，1.股票基金 

（附錄一） 

子基金未來將遵守馬來西亞投資限制，

該限制內容記載於公開說明書主文。 

未規定 
 

投資限制 
 

… 
 
- 適用馬來西亞投資限制 
 
… 
 



子基金名稱 
變更之主旨 

（公開說明書之章節） 

緣由 / 動機 

附加資訊 

變更 

現行規定 新規定 

安聯全球高息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德國/美國 盧森堡/德國/英國/美國 

安聯全球高成長股票基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德國 盧森堡/德國/美國 

安聯全球機智股票基金 盧森堡/德國/美國 盧森堡/美國 

安聯全球高成長科技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德國 盧森堡/德國/美國 

安聯全球小型股票基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美國 盧森堡/英國/美國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盧森堡 盧森堡/英國 

安聯水資源基金（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

理(ESG)相關主題基金） 

盧森堡/德國/英國/美國 盧森堡/德國/美國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盧森堡/法國/德國/英國 盧森堡/法國/英國 



子基金名稱 
變更之主旨 

（公開說明書之章節） 

緣由 / 動機 

附加資訊 

變更 

現行規定 新規定 

安聯智慧新能源基金 交易日 / 評價日 

(附錄三) 

基金管理機構運用特定標準以認定與子

基金交易日/評價日有關的國家及/或城

市。這些標準包括例如子基金註冊地、

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所在地或標的投資

的重要國家曝險等。在經常檢視本公司

子基金產品的相關內容之下，我們有意

進行以下變更。 

盧森堡/德國/美國 盧森堡/德國 

安聯新興亞洲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全球機智股

票基金、安聯亞太高息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亞洲多

元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安聯亞太收益入息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原名稱：安聯印尼股票基金）、安聯

全球小型股票基金、安聯東方入息基金（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子基金個別投資目標及投資限

制，第 B 部分 

（附錄一） 

子基金將註冊為所謂「外國間接投資

人」（FPI），如公開說明書「名詞定

義」一節闡述。此項註冊一般係為確保

相關子基金可投資於例如印度證券。 

未規定 投資限制 
… 

 
- 子基金註冊為 FPI 

 
… 

安聯美國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安聯全球收益成長基金（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安聯收益成長基金（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風險管理程序 

（附錄四） 

鑒於已採行新的內部程序以制定風險方

法的新評定標準，故基金管理機構評估

了多檔向來採用絕對風險值法的子基

金。依照該評估，承諾法被評定為更貼

切左欄所列子基金的風險方法，基金管

理機構管理的基金產品彼此間的標準也

會更為一致。更改風險方法的主要原因

是這些基金的策略對衍生性商品的使用

有限，而此更改也完全符合此處所列基

金的投資策略。 

絕對風險值法 
 
預期槓桿水位：0-2 

承諾法 
 
預期槓桿水位：未規定 



子基金名稱 
變更之主旨 

（公開說明書之章節） 

緣由 / 動機 

附加資訊 

變更 

現行規定 新規定 

安聯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投

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安聯美元短年期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

國 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風險管理程序 

（附錄四） 

鑒於已採行新的內部程序以制定風險方

法的新評定標準，故基金管理機構評估

了多檔向來採用絕對風險值法的子基

金。依照該評估，承諾法被評定為更貼

切左欄所列子基金的風險方法，基金管

理機構管理的基金產品彼此間的標準也

會更為一致。更改風險方法的主要原因

是這些基金的策略對衍生性商品的使用

有限，而此更改也完全符合此處所列基

金的投資策略。 

絕對風險值法 
 
預期槓桿水位：0-0.05 

承諾法 
 
預期槓桿水位：未規定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SICAV)（下稱「本公司」）董事會茲通知有關公開說明書的以下一般性修訂，自2024年7月8日起生效： 

章節 
緣由 / 動機 

附加資訊 

變更 

現行規定 新規定 

II. 名詞定義 有必要新增一條名詞定義以說明相關子基金可能適用的 FPI 註冊規定。 

 

未規定 

FPI/註冊 FPI 
 
指依 FPI 規則所指的外國間接投資人/註冊外國間接

投資人。僅符合特定法定條件並註冊為 FPI 的實體

和個人，始得直接投資於交易所買賣的印度證券及

其他特定印度證券。某些子基金擁有依 FPI 規則所

為的「外國間接投資人」（以下稱「FPI」）註冊身

分。為確保遵循 FPI 規則，特定投資人對 FPI 註冊

子基金的持股不得超過規定門檻。相關子基金如係

註冊 FPI，則對一家印度公司的持股最高僅能占該

公司實收資本的 10%，或占該公司每一系列可轉換

債券或優先股或認股權證實收價值的 10%（「10%

門檻」）。除該 10%門檻外，註冊 FPI 對印度公司

的投資亦不得超過 FPI 投資該公司時適用的產業持

股上限以及/或單一公司的 FPI 總體投資上限。更多

資訊可參考「子基金的特定風險因素」（印度投資

風險）章節。 



章節 
緣由 / 動機 

附加資訊 

變更 

現行規定 新規定 

XV. 風險因素 有必要新增一項風險因素以說明相關子基金可能適用的 FPI 註冊規定。 

未規定 

印度投資風險 
 
有些子基金投資於印度的股票市場及/或債務證券

市場。這類投資涉及多種各式風險，稱為「印度投

資風險」。子基金若投資於印度股票市場及/或債

務證券市場，則該等投資在印度通常會涉及以下風

險（與門檻）。一般而言，僅符合特定法定條件並

註冊為 FPI 的實體和個人，始得直接投資於交易所

買賣的印度證券及其他特定印度證券。相關子基金

如係註冊 FPI，則對一家印度公司的持股最高僅能

占該公司實收資本的 10%，或占該公司每一系列可

轉換債券或優先股或認股權證實收價值的 10%

（「10%門檻」）。除該 10%門檻外，FPI 對印度公

司的投資亦不得超過 FPI 投資該公司時適用的產業

持股上限以及/或單一公司的 FPI總體投資上限。遵

守 FPI 規則可能會限制子基金對某些印度證券的投

資，如此可能會負面影響該子基金的投資績效。此

外，子基金為維持對法規限額的遵循可能必須出售

投資組合部位，方能繼續以註冊 FPI 身分持有該等

投資。依據適用規則，持有的投資如超過限額將被

重新歸類為「外國直接投資」，如此一來進一步的

投資將受到限制並可能對該子基金產生不利的稅務

後果。 

子基金個別投資目標及投資限制，第 B 部分，

4.組合基金。 
 
（附錄一） 

關於組合型基金的特定資產類別原則，針對管理公司得隨時（而非僅僅

於特殊的異常市場情況下）將最多 30%的基金資產投資於流動性工具作

出澄清。這項變更被歸類為純粹的編輯性修改，對相關基金的投資政策

無重大影響。 

子基金為流動性管理及/或防禦性目的及/或於其他

任何異常情況下，及若投資經理認為符合子基金最

佳利益時，最多得將 30%的資產投資於貨幣市場基

金及/或持有定期存款及/或（最高以子基金資產的

20%為限）即期存款及/或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 

子基金為流動性管理目的，得將 30%以下資產投資

於貨幣市場工具，以及/或持有定期存款及/或（最

高以子基金資產的 20%為限）活期存款及/或貨幣

市場基金。 

本股東通知書僅基於法規通知目的，您無需採取任何行動，除非您不同意上述變動。 



上述資訊概略說明變更之情形，您最晚可於變更生效前的相關交易日贖回股份，免收贖回或轉換手續費 2。為遵守該截止日期，請參考每一子基金適用的交易日以及各子基金在評價日時

必須收到贖回申請的相關收單時間。 

公開說明書（含相關締約前揭露文件）於生效起可向本公司登記營業所、基金管理機構德國法蘭克福/美茵河畔總公司，以及本公司子基金為公開銷售而註冊登記的各司法轄區資訊代理

人（例如盧森堡的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Luxembourg Branch，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免費索取。 

Senningerberg，2024 年 5 月 

承安聯環球投資基金董事會命令 

 
2 台灣投資人若透過銷售機構申購贖回者，依各銷售機構之費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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